
时 , 易感个体在人群中的比例很低[1 ～ 3] , 通过定期体检发现的

易感个体可以采用调离噪声工作岗位或加强个体防护避免噪

声对其健康的进一步危害。

与我们预先设想不同的是 , 女工中第 1 年的高频听力损

伤患病率很高 , 第 2年下降 , 第 3 年回升 , 有悖于常理 (听力

损伤应随噪声暴露时间延长而逐步增加)。由于对照组的高频

听力损伤患病率很低且非常稳定 , 可以排除测量条件和技术

不佳等原因造成的干扰。我们考虑了几种可能造成这种现象

的原因:(1)首次测听由于对纯音不熟悉 , 可能使实测听阈

值高于实际听阈值 , 这可以部分解释噪声组第 1 年高频听力

损伤患病率高于第 2 年 , 但对照组的数据不支持这一推测。

(2)机体逐步适应噪声环境的一个客观过程。 以往的研究发

现噪声暴露时间越长 , 听力损伤越严重。但这一规律是否适

用于噪声暴露初期高频听阈的改变尚无文献报道。 我们推测

噪声暴露初期 , 机体代偿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, 暂时性听

阈位移 (TTS)的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 , 而适应了噪声环境后

(如第二年)TTS 的恢复时间缩短 , 第一年测听时听阈中包含

较多的 TTS , 造成听阈升高。综上所述 , 本文观察到的现象尚

无法用已有的知识进行满意的解释 , 我们也无法从技术角度

否定这一现象的真实性。今后需要对这种异常现象的真实性

(可重复性)进行验证。

参考文献:

[ 1] 王建新.噪声易感者 2 例报告 [ J] .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, 1991 ,

17:293.

[ 2] 张曰灵 , 张仲平.噪声对敏感者损害 1例报告 [ J] .中国工业医

学杂志 , 1995 , 8:119.

[ 3] 赵一鸣 , 刘和平.噪声作业工人听力改变模型的探讨 [ J] .中华

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, 1997, 15(2):80-82.

·来稿选登·
县级卫生监督机构体制改革的设想

福建省永安市卫生防疫站 (366000)　彭元槐 , 管太华

　　公共卫生监督是国家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

段 , 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立

法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, 现行的卫生监督体制已不适应目

前的经济形势 , 存在着体制不顺等多方面的问题 , 亟待改革。

现将我市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简述如下。

1　机构人员现状

我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现辖预防保健卫生机构 3 个 , 市

卫生防疫站 、 市妇幼院 、 市消毒站。 各乡镇卫生院设有卫生

防疫组 11个。全市共有各类卫生监督 、 监测人员 58 人 , 其中

卫生监督员 39人 , 分别或交叉承担着全市卫生监督 、 监测等

预防保健任务。

2　存在的主要问题

2.1　我市现有卫生监督人员 39人 , 其中卫生行政部门 6 人 ,

仅占监督人数 16%, 其余 33 人均在卫生防疫站和各乡镇卫生

防疫组中。执法主体应是卫生行政部门 , 而多数执法人员在

卫生防疫机构中 , 执法主体和执法队伍分离造成责 、 权 、 利

的分离 , 必然淡化和削弱了政府卫生执法职能。

2.2　卫生监督执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审核发放卫生许可证 ,

日常监督检查和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而现在都是事先

在空白的行政执法文书上 、 卫生许可证等盖好市卫生局公章 ,

具体的执法行为均由市卫生防疫站自行操作行使。 日常卫生

监督检查工作均由市卫生防疫站承担 , 执法主体没有真正转

换到卫生行政部门。

2.3　由于卫生监督检查大部分具体工作是由卫生防疫站承

担 , 卫生监督公务经费财政上没有在卫生行政经费中予以列

项 , 主要靠有偿服务创收来解决。为此 , 一手执行公务 (监

督活动), 一手有偿服务 (收费), 政事不分 , 以经济效益为

工作导向 , 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卫生监督工作必然受到影响 ,

卫生监督行为的公正性也受到了影响 。

3　改革设想

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应遵循 “精简 、 统一 、 效能” 的原则 ,

强调机构设置和职能的统一 , 体现有利于综合执法 , 提高执

法力度 , 有利于监督执法与有偿服务分离 , 提高执法的公正

性和可靠性 , 提高疾病控制质量和水平。

3.1　我市可以成立市卫生局领导下的公共卫生监督所 , 或

相应成立公共卫生监督二级局 , 承担区域内的卫生监督任务。

各乡 、 镇设立派出机构 , 市卫生防疫站将公共卫生监督队伍

划出后 , 成立疾病控制中心。

3.2　抓住行政机关改革 、 精简的契机 , 将压缩的有关人员

经培训后转向卫生监督机构 , 从现有的卫生防疫机构抽调有

关专业骨干充实到监督机构 , 暂列事业编制 , 公务员管理 ,

为转轨及监督 、 监测分离打好基础。

3.3　由于监督 、 监测机构分别设置 , 经费也应分别考虑。

首先 , 卫生监督队伍应参照公务员管理 , 把卫生监督经费纳

入各级政府的财务预算 , 并给予保证。 同时配备必要的卫生

监督执法交通车辆 , 通讯工具 , 取证器材 , 办公场所 、 设备

等 , 通过日常监督工作 , 收取办证审核费和证书费 , 以补充

业务费用开支。其次 , 对转轨分离成立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卫

生监测有偿服务收费 , 要实行收支两条线或实行综合预算 ,

并加强预算外管理 , 制定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带有激励性质的

收费政策 , 提高工作积极性 , 保障卫生监督 、 疾病控制工作

正常开展。 (收稿日期:2000-10-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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